中国化工学会化工新材料委员会光催化材料及应用分会
副会长单位入会须知
一、企业副会长单位的产生：

 1、从事光催化行业，有加入本学会的意愿；
2、企业规模、影响力及技术创新能力在业内居优势地位。
3、具有行业自律精神，遵循公平竞争原则，不搞价格战等恶性竞争；

3、遵守本学会章程，自愿履行会员义务；

4、副会长单位一次性缴纳会费肆万元人民币（一届四年）。 
二、企业副会长单位权利：

1、企业成为本学会副会长单位，授予副会长证书；

2、企业主要负责人成为本学会副会长，参与涉及行业发展和行业规范以及行业维权等重大事项的决策；

3、优先参与本学会牵头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制订工作；

4、优先参与本学会各项活动，包括网站推广、考察、展会、培训等活动；
5、企业可以与学会共同主办的名义在企业所在地举办商业推广活动；
6、优先享有本学会提供的各项服务，针对企业发展战略、项目论证、技术合作与交流、品牌推广等要求学会提供智力支持；
7、对学会工作有建议、批评和监督权利；

8、企业的用户加入学会可以享受15%的会费优惠；
9、免费使用学会的会标。
三、企业副会长单位义务

1、遵守法律、法规和本学会章程，执行本学会决议；

2、维护本学会的合法权益；

3、承担本学会委托的工作，不得无故缺席本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4、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会费。

    四、入会程序
1、填写 “中国化工学会化工新材料委员会光催化材料及应用分会副会长单位申请表”，加盖单位印章后，交本学会审核备案；

2、提供企业简介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经本学会审核后，办理入会手续并交纳会费；

4、学会秘书处直接将副会长单位证书发给企业。
会费缴纳指定账户
户 名：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开户行：农行科院南路支行
帐　号：250101040005798
联系方式
联系人：高月红          邮箱：xuehuigch@mail.ipc.ac.cn
电话：  010—82543479   手机：13801288602     
传真：  010—82543479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2号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5号楼313室  
邮编：100190
网址：www.guangcuihu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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